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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仅 31 岁，参加司法调解工作不到
四年，却调解了多起复杂纠纷，是邵东市年
轻一代基层司法干警的优秀代表。

今年6月5日，在再次调解一起陈年“麻
纱”时，意外落水，其狼狈窘状逗笑一对多年

“冤家”，从而让这对“冤家”化干戈为玉帛，
也让他本人成为亲民爱民“网红”。

他，就是邵东市司法局团山司法所所长
李海军。

敢啃“硬骨头”

团山镇是邵东的一个大镇，仅户籍人口
就有8万多人，非正常死亡案件每年都会发
生10 多起。自参加工作以来，李海军参加
调解非正常死亡案件40 余起，调解成功率
100%。

2017年9月，金某军在东莞一家公司上
班，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倒在公司厕所，且早已
失去生命迹象。金某军的弟弟事发一个星期
后找到团山司法所，要求司法所派工作人员
前往东莞协调处理。李海军此时才刚到团山
司法所工作3个月，此前没有独立处理过重
大矛盾。虽有犹豫，但在接到家属的恳切申
请后，他仍当天坐了整整10个小时的汽车赶
往东莞。公司一方始终坚持金某不是因为工
作原因死亡，只愿意出5万元的丧葬费，而家

属方认为人死在公司，要求公司赔偿100万
元。经过4天的反复作工作，并向当事双方
详细解释了国家有关工伤死亡的认定和赔偿
标准，最后双方都愿意按照国家有关工伤死
亡的规定来处理此事，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2019年7月20日，王某清在为蒋某建修
建房屋过程中，不慎跌落，经医院抢救无效
不幸于次日凌晨死亡。死者43 岁，父母已
年老体衰，妻子精神失常，家有3个儿女，家
庭经济十分困难。事发后，死者家属方要求
按照因工死亡标准赔偿，而建房方却一直只
愿意出2万元。经过一个星期的调解，死者
一方的困难和李海军的敬业深深打动了建
房一方，最终在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基础上成
功达成了调解。

愿理“小麻纱”

团山镇是农业大镇，各种各样的邻里纠
纷、宅基地纠纷、山林地界纠纷、建房修路纠
纷层出不穷，李海军常常是上午在这个村处
理矛盾，下午到那个村调解纠纷。

王某龙与王某尧是邻居。2009年，两家
共同出资将双方出门公路从村级公路修通
至王某龙家门口，共修的这条路要从王某龙
家屋侧经过后方可通达王某尧家。后因双
方发生矛盾，王某龙不再准王某尧从他家门

口通行，还把王某尧担任乡镇干部的儿子王
某举报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并多次上访。此
事移交司法所处理后，李海军连续一个星期
到现场察看，还向周边邻居做了大量调查，
随后分别找到王某龙和王某做思想工作，详
细询问了双方各自的诉求，于2019年8月1
日将王某龙和王某约到司法所进行了长达
6 个小时的现场调解，最终双方放下恩怨，
握手言和，成功签订了调解协议，也还了王
某一个清白。

2019年6月5日，潘某福与彭某英因田
土间道路产生争执，争执的过程中发生肢体
冲突，导致双方不同程度受伤，其中彭某英
花费医疗费 4000 余元，潘某福因伤情较轻
没去医院治疗。彭某英表示自己花费的医
疗费要潘某福承担，潘某福不愿赔偿。双方
各持己见，争吵不休，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李海军经打听了解到镇畜牧站曾经聘请潘
某福为村里动物打疫防针，于是请来畜牧站
工作人员来做潘某福的思想工作，最终潘某
福表示愿意承担 1500 元的医疗费，彭某英
对此也表示接受，双方就此达成协议。

据统计，李海军在团山司法所任职以
来，共参与调解矛盾纠纷 300 余起，其中重
大矛盾纠纷50余起，防止群体性事件10余
起，化解信访积案3起。

让青春在基层调解战场上闪光
——记邵东市司法局团山司法所所长李海军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艾文英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刘嘉恒）
“自从买了这个房子，开发商先是迟迟不交房，再是

迟迟不办证，太闹心了，现在终于放心了。”6月28日，
邵东市周某乔来到邵东市人民法院，将一面锦旗送到
该院执行局。

据悉，周某乔等42人于2012年在邵东市廉桥镇
阳光花园小区购房，该房地产开发公司未按约定期限
交付房屋，延期交房后又多年未按约定时间办理不动
产权证。2019年6月，周某乔等42人分别向邵东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依法判决阳光花园小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为周某乔等人办证，并支付逾期交房和
逾期办证违约金。但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未
予办理，2019年12月，周某乔等人先后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该院受理执行后，多次召开执行工作协调会，并
专门安排多名执行干警多次走访银行、不动产登记中
心、娄底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情况，果断查
封冻结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财产。

2020年3月、6月，该院对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
2套房产及55间车库依法拍卖，标的金额达252万元，
经二轮司法拍卖后标的物流拍。

经执行法官多方调解，各方当事人均同意以其中
43间车库按照最终拍卖保留价以物抵债，并达成以物
抵债协议，至此，周某乔等42人揪心了7年的办证大
事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开发商逾期7年办证

43间车库以物抵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星 通讯
员 孙红梅）“谢谢你们，法院执行到位
的这笔货款救活了我们公司。”6月29日，
邵阳某混凝土公司法人代表向执行法官
感激地说道。

受疫情影响，邵阳某混凝土公司的
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为盘活资金，追回
货款，该公司向北塔区人民法院起诉刘
某，请求判令刘某返还拖欠7年之久的
货款15万余元，胜诉之后刘某依然未主
动履行。

进入执行阶段之后，该院执行局多
措并举，奔赴各地查控被执行人财产，
运用信用惩戒给被执行人施压，协调当
地基层组织出面做被执行人工作，仅仅
用了15天就为该混凝土公司追回了多
年拖欠的货款，解了企业资金上的燃眉
之急。

今年来，该院受理涉民营企业的执
行案件12件，已结案10件，为民营企业
挽回经济损失300余万元。

创新执行机制

护航民企发展

6月19日，新宁县公安局高桥派出所开展“禁毒
宣传进校园、护航青春伴成长”活动。当日，该所民警
为高桥镇中心小学的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
教育课。民警通过身边真实的案例讲解了毒品对个
人、家庭及社会造成的危害，告诫师生们要从拒绝尝
试、拒绝毒友、拒绝虚荣三个方面提高戒备意识。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汤伟志 摄
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进田 通
讯员 吴艳红 杨黎洪） 6月30日10
时30分，新邵交警大队事故处警中队接
到报警，在县城新阳路财富广场路段，
发生一起小车撞倒横过道路的老人，老
人受伤。

事故处警民警快速到达现场，紧急施
救受伤老人。由于现场处于繁华路段，车
多人多，大队迅速合理安排警力，加强路
面秩序管控，疏散围观群众，防止二次事
故的发生。

几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了现场，民
警协助医护人员将受伤老人送上救护
车，为确保救护车通行顺畅，民警用警
车开道，全程护送救护车及时将伤者
送到医院，为伤者的抢救赢得了宝贵
的时间。执勤人员的快速反应和紧急
施救措施，得到了现场群众和伤者家
属的一致称赞。

下一步，新邵交警表示将切实保障
应急救援、医疗救护车辆的优先通行
权，打通交通事故救援通行“绿色通
道”，保证急救车畅通无阻地到达事
故现场，将伤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送至
医院。

“警医”联动

打通救援“绿色通道”

6月29日晚，大祥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集中统一清查行动。20时许，民警对辖区
旅馆、宾馆、茶馆、歌厅、KTV、足浴等重点场所可能存在的涉黄、涉赌、涉毒等违法犯罪行为
及人员聚集等不利于疫情防控的情况进行全面清查。

此次行动共清查中小旅馆、网吧、娱乐场所210余家，盘查车辆400余辆。共查处违法犯罪人员3
人，收缴管制刀具2把。图为清查行动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陈星 通讯员 蒋开炜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杨红
霞）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一定会积极主动履行，
现在我配合执行。”6月22日，被执行人夏某在缴纳了
执行款与罚款后，一脸的懊悔。

申请人李某在 2013 年 6 月入职新宁县某金店。
在职期间，雇用单位一直没有为李某缴纳社会保险，
金店在李某请假期间多扣其请假工资，同时未足额支
付李某供职期间的加班工资。基于上述事由，李某于
2019年12月向新宁县人力资源保障局递交劳动仲裁
申请，该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新宁
县某金店向李某支付法定休假日加班费及扣发的两
天工资共计4千余元。仲裁决定作出后，被申请人一
直未履行。

今年6月2日，李某向新宁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接手此案后，执行员于6月5日向被执行人新
宁县某金店及其经营者夏某送达执行相关文书。取
得联系后，夏某再三承诺，马上就来处理。直至6月
19日，经承办人多次催促，该执行款仍未到位。

通过系统分析被执行人财产后发现，夏某名下有
6位数的存款，却迟迟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
务，属于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根
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6月22日，新宁县人民法院
作出（2020）湘0528司惩15号决定书，决定对被执行
人罚款10000元。接到罚款决定书后，夏某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已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遂将本案执
行案款全数汇至法院执行专户，并主动协商罚款交纳
事宜。考虑到被执行人认错态度较好，新宁法院决定
对其罚款1000元，以示惩戒。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罚款

石门村高石2组有一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户主叫罗树生，妻子叫范伍莲，均已90岁高
龄，膝下本有一女，但因为多年前的一场车祸，
夺去了女儿女婿的生命，只留下一个外孙女。
目前，外孙女已出嫁生子，只能隔三差五回来
打点照应，更多时候是二老自己相依为命。

驻村后的第二天，我带着扶贫工作队逐
户走访贫困户，一踏进罗树生家门，一股难
闻的异味扑鼻而来；低头一看脚下，还是老
旧的泥巴地；走进卧室一瞧，显得更加阴暗
潮湿；再仔细察看房前屋后，发现这还是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土坯房，房屋多处开
裂，安全隐患巨大。

“住房安全都解决不了，贫困群众怎能
满意？”目睹眼前情景，顿时一块石头压在我
心头。我暗暗发誓，在此扶贫，我一定要把
二老的住房问题解决好。

在对罗树生现有住房进行安全鉴定后，
通过村里“四议两公开”逐级上报危房改造
代建请示。批示下来后，我快马加鞭找到罗
树生的外孙女婿，了解到老人家现有住房西
侧还有一块地，但面积只有25平方左右，与
其紧挨着的 10 余个平方是老人表弟家的。

“看来只能请其表弟帮忙了”，想到这里，我
立刻找到其表弟，讲清意图。表弟听说政府
要为自己表哥修建新房，二话没说就答应将
土地无偿转让给罗树生建房用。“扶贫攻坚，
人人都有责任。”这位表弟说。

建房用地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建设经费
的问题。政府批示的代建经费是3万元，而
要把房子建下来，少说也得5万元，对于这2
万元缺口，耄耋二老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怎
么办？于是我专门就罗树生危房改造经费
一事召集其外孙女一家召开家庭会议，最终
说服其全家凑齐3万元弥补了经费缺口。

新房半年后就完成建设，并顺利通过验
收。罗树生老人住进干净明亮整洁的新房
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这
辈子，好！”

危房改造温暖一对耄耋老人
——我的扶贫故事之一

讲述：陈名富 整理：袁光宇 王荣 陈凌云

编者按：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我市
政法战线广大干警在立足本职的同时，也成
为扶贫攻坚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从本期“法
治新闻”起，本报将陆续推出市中级人民法
院调研员、一级高级警长陈名富在隆回县花
门街道石门村的决战贫困的故事，以展示政
法干警参与扶贫攻坚的特殊风采。


